
广东省能源局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印发 2024 年节能监察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节能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省节能中心：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能监察办法》《工业节能监

察办法》，以及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

发〔2024〕7号）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

点单位、重点项目、重点设备的监督管理，我们制订了 2024年节能监察工作计

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开展节能专项监察

（一）工业节能专项监察。对列入 2024年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任务的企

业，以及其他部分高耗能行业重点企业开展现场节能监察，重点检查强制性能耗

限额标准、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执行情况（具体监察企业名单见附件 1）。

（二）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专项监察。按照《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

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等有关要求，对用能单位变压器、

电机及其系统（电机、风机、泵、空压机、工业制冷设备等）、工业热能设备（工

业锅炉、热处理设备等）等开展现场专项监察，依法依规责令拆除国家明令淘汰

的用能产品设备。本专项监察数量原则上不低于各市重点用能单位数量的 20%，
并应覆盖工业节能专项监察企业，同时结合《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开展重点用能产

品设备摸底和更新改造工作的通知》（粤能节能函〔2024〕84 号），将未按要

求开展相关工作或存在淘汰落后设备的用能单位，优先纳入专项监察名单。

（三）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对 2021年以来通过节能审查并已

投产（含部分投产）的项目开展专项监察，请各市督促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广东

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粤能规〔2023〕3 号）要求，自行组

织项目验收并提交节能验收报告。请于 5月 31 日前将省级审查权限项目节能验

收报告汇总报送至省节能中心，省节能中心以抽查方式开展现场监察。市级审查

权限项目由各市开展专项监察。

（四）2023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对 2023 年度节能监察工作

中发现的能耗超限额企业和其他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企业进行“回头看”。对未按

照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二、扎实做好日常节能监察

日常节能监察工作主要包括：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其中未按要

求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重点用能单位，优先纳入监察名单；节能服务机构贯

彻节能要求、提供信息真实性情况；大型商建、公共机构等执行能耗限额（定额）

标准和建筑节能标准等有关规定情况等；未纳入“十四五”前三年监察范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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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数据中心及国家绿色工厂等能耗限额和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标准执行情

况。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节能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配

合，细化节能监察进度目标，充分发挥节能（监察）中心和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力

量，采取现场监察和书面监察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二）严格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节能监察工作程序和执法行为，确保节能

监察工作公正、合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能行为，对

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向社会公开节能监察工作情况，

依法公布违规企业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增强服务意识。监察工作中加强指导服务，主动向被监察单位宣贯节

能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指导帮助被监察单位挖掘节能潜力，提出依法用能、合

理用能的建议，提高能效水平。

（四）及时报送结果。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需在国家专项监察任务完

成时间节点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汇总本市节能监察情况并形成报告报送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抄送省能源局。各市节能主管部门需在 10月 31 日完成年度节能监

察任务，11 月 15日前向省能源局报送本市年度监察工作总结报告，包括监察工

作总结、淘汰类用能产品设备退出情况（附件 2）、实际监察企业名单和监察结

果（附件 3）等。省节能中心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广东省能源局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4年 4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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